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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法律的理想？理想的法律是什么？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孜孜以求，构成了人类思想星河中

一幅幅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的图景。而这闪烁智慧的光芒又照耀着现实的人类共同体，使法律成为人类

共同生活规范的主要方式。现世的法律人又在这种智慧之光的指引下，去寻求人类的“理想法律”。

在这群星闪烁的智慧银河中，庞德教授毫无疑问是那颗硕大的星座。 
庞德，1870-1964，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，先习植物学，于1887年获植物学博士学位。

后习法律，1890-1903年边在州立大学任教，边做执业律师。1904-1907年任州法律委员。此后，执教

于西北大学、哈佛大学，1916-1936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。期间，受聘于中华民国司法部、教育

部，作为顾问，对民国法律改革、教育发展有着颇多影响。一生著述颇多，先后有《法律史解释》、

《法哲学导论》、《法理学》（五卷本）等名著问世。开创了社会哲理法学派。《庞德法学文述》选

取了《法学史》、《法学肄言》、《法律与道德》、《合法的正义》等汇集而成。 
 
一、一部法学史，就是一部法律人的法律理想史 
 
庞德教授在其《法学史》中描述了法学的起源，分析了现代法律科学，特别是十九世纪法学各派

的特点。指出：当代宗教革命之际，法律理论的神道基础被毁。法律科学及法律戒令的威权只好建筑

于理性之上，而且除理性外再无别种基础。此为法律的一种解放运动，而这种运动之最高度实结晶于

十八世纪中之自然法一派，其影响至今代尚无止境。此派宗师常作一种主张，所谓：法律的一个完善

系统可以根据自然法的原理而构成；至于此类原理的源泉则应从一个理想的个人所有天性推容出来。

（页7）而此后的法学各派，可以说是对自然法的不同铨释而已。如历史宗法家所以治法学之方法是

在于考察社会制裁的全体；（页9）此宗法学除以历史方法治法律外，常喜以一种理想诠释法律史，

或为伦理的理想诠释，所有法律史不过是一部实现正义思想的记载；或谓政治的理想诠释，所有法律

史又不过一部实现自由思想的记载。（页10）历史法学派可谓以“历史惯例”“民族精神”等历史因

子构成其理想（自然法），并以此来铨释法律也！哲理学派（哲学家之玄学派法学）所要努力处是为

求出法理的一部体系，依之，庶几得到整理法律的基础，又得到批评法律制度，及法律大义以至法律

戒令的准规。至于此类法理的由来系从正义的一个基本概念，或直道的一个公式，演绎而得（页1
2）。故此，哲理学派系以正义或直道（公平）构成其评判实立法的“自然法”（理想）而已！又以

社会哲学宗之各派来说，人群功利学派法学（社会功利学派法学）以利益为鹄的（理想）；新康德学

派法学以伦理与戒约构成当代所有的社会理想；新黑格尔学派法学遂以一国人民的文明史与社会史，

构成“求出立法者所有意志”理论，作为评判法律之依据；法兰西的自然法律学派则以“社会互赖”

或“平等的自由法律”重构自然法学的辉煌。……总之，无论是哲理学派，还是分析法学派，不论经

济学派，还是社会学派，他们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构建其“理想”，并以此“理想”来评判实立法。然



后构筑了该学派的理论大厦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同意庞德教授的意见，自然法以来的法学史，实际上都

是对自然法进行不同的诠释而已。 
 
二、现代法律科学的特征，主要在于搜讨及估量法律制度及在活动中之法律原则的社会效

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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